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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24420.htm 商务部公告（2006年

第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2005年12月29日收到内蒙古

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沃华马铃薯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大兴安岭丽雪精淀粉公司、青海威思顿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内蒙古科鑫源食品集团、甘肃兴达淀粉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和云南昭阳威力淀粉有限公司代表国内产业提交的反

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

进行反倾销调查。 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的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

、中国大陆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

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

同时，商务部就申请书中提供的涉及倾销、损害及倾销与损

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申请人提出的

初步证据表明，申请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有关国内产业提出反倾销调

查申请的规定。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倾销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

内容及有关的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06年2月6日

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查期 本次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

期为2005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02

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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